
ICS 65.020.99

CCS B 09

中关村生态乡村创新服务联盟团体标准

T/ZGCERIS 0001—2023

零碳农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 作物
Evaluati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Zero-carbon Agricultural Product - Plants

（发布稿）

20231227

2023 - 12 - 27 发布

中关村生态乡村创新服务联盟 发 布

2023 - 12 - 31 实施





T/ZGCERIS 0001—2023

I

目 录

前 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基本要求........................................................................................................................................ 2

5 碳足迹核算.................................................................................................................................... 2

6 固碳减排核算................................................................................................................................ 6

7 零碳农产品评价............................................................................................................................ 8

8 评价报告........................................................................................................................................ 8

9 数据质量保证和控制.................................................................................................................... 8

10 包装和标识..................................................................................................................................8

附 录 A （资料性）宜收集初级数据的内容........................................................................... 1

附 录 B （资料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核算方法........................................................... 4

附 录 C （资料性）零碳农产品标签样式.............................................................................16



T/ZGCERIS 0001—202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生态乡村创新服务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关村生态乡村创新服务联盟、北京山水云图科技有限公司、中认瑞

华(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

认可技术研究中心、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北京低

碳农业协会、北京四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夏沃土有机农业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北京嘉娅低碳农业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伟、滑艳利、孙天晴、马文林、徐倩、于家伊、张文、生吉萍、

耿云霞、沈迎春、李国秋、虞维静、彭海、马尧。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62jkGAK9rR5y4kcPf-xdUnPhX2c-Ew04l_PQV4-IyMIQi4esUG1l_g_-hyRjprsuHHZ0N13CgWBCOlDuEKeL4T3m8tIowcEMuPinJRe0-G&wd=&eqid=940d64e70001602a000000036579199a
https://www.baidu.com/link?url=162jkGAK9rR5y4kcPf-xdUnPhX2c-Ew04l_PQV4-IyMIQi4esUG1l_g_-hyRjprsuHHZ0N13CgWBCOlDuEKeL4T3m8tIowcEMuPinJRe0-G&wd=&eqid=940d64e70001602a000000036579199a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NcbygW_W8Ib2XH0kc1pIdicmDuv9FJZzcyTupQ-2dCiN1-DUe3vyv6l4StRuyFlL7KjSRU1I_g_6_WI2lCTWqO0YRagyUGD3gvGFJoz4pLsxOzkX52E4xBXOAq9Z1296wvcWJtP6lDfYHuENHW7q__3eJWB3mCedWAGfO5ktTMRUM8yaDMWw1gVeWORKS79wkiN76ZohyuJq816z7CnNtb


T/ZGCERIS 0001—2023

1

零碳农产品评价技术规范—作物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碳农产品评价的基本要求、碳足迹核算、农场减排固碳核算、零碳农产

品评价、评价报告、数据质量保证和控制、包装和标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作物零碳农产品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PAS 2050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RB/T 075 农田固碳技术评价规范

RB/T 076 种养殖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输入、输出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

[GB/T 24040-2008，定义3.2]

3.2

零碳农产品 Zero-carbon Agricultural Product

基于仅考虑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类型的生命周期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农产品碳足

迹小于或等于种植季农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减排固碳量。

[改自ISO/TS 14067:2013，定义3.1.1.1]

3.3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基于产品系统性能用来量化的基准单位。

[改自GB/T 24040-2008，定义3.20]

注：功能单位可以是质量、数量单位，如1kg大米，1kg苹果，也可以是销售单位，如1

箱苹果。

3.4

土壤固碳量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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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措施增加的有机质经过农业作业所形成的农田土壤碳库增量。

4 基本要求

4.1 生产零碳农产品的农场应边界清晰，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或合法的经营证明文件。

4.2 生产零碳农产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应建立并优化相关可持续农业管理体系、制度和实

施计划。

4.3 生产零碳农产品的农场应实施减排固碳新技术或项目，积极采取土壤固碳、种养循环、

生物多样性、减肥减药、节水节能等手段。

4.4 农业生产数据保存完整，形成文件并记录，鼓励数字化技术采集与监测，满足计算产

品碳足迹及固碳减排量需求。

5 碳足迹核算

5.1 功能单位

按照农产品最小销售包装确定功能单位。

农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应按功能单位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报告。

5.2 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进行农产品碳足迹评价时，应记录排放到大气中和从大气中清除的温室气体量。产品生

命周期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评价来自各种过程，包括但不限于：

a）能源使用；

b）燃烧过程；

c）种植过程；

d）肥料、农药生产和施用过程；

e）废物处置过程。

5.3 排放源的识别

温室气体排放源见表1。

表1 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来源 气体 是否包括 原因/解释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生物质燃烧或分解排放的 CO2不计入温室

气体排放

CH4 否 不适用

N2O 否 不适用

过程排放

CO2 否 不适用

CH4 是 水稻种植、堆肥、污水处理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N2O 是 使用含氮肥料产生的排放

电力消耗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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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O 否 不适用

热量消耗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不适用

N2O 否 不适用

化肥、农药、种子、包

装及其他物资的温室

气体排放

CO2 是
采用经过认证的厂家提供的碳足迹数据或国家定期公

布的碳足迹数据

5.4 核算边界

5.4.1 核算边界的设定

农产品碳足迹核算的系统边界涵盖生产资料能源获取、农作物种植、废弃物处置、产品
包装和存储阶段，即“摇篮到大门”，具体系统边界内容见图1。

图1 农产品碳足迹核算边界示意图

5.4.2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材料排放包含但不限于农用种子、化肥生产、农药生产等过程产生的排放。

5.4.3 农作物种植阶段

农作物种植排放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运输、种植过程和收获的能源消耗、施用化肥和有

机肥、稻田甲烷等产生的排放。

5.4.4 废弃物处置阶段

废弃物处置排放包括但不限于能源化、资源化或肥料化等过程产生的排放。

5.4.5 产品包装和存储阶段

产品包装和存储排放包括但不限于分选、包装、入库和存储等产生的排放。

5.5 计算方法

农产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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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E——每功能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功能单位产品（kg

CO2e/功能单位产品）；

EInput——使用生产资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EFuel——产品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EProcess——产品作物种植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EElec-in——产品外购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EHeat-in——产品外购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P——功能单位产品的产量或数量，单位为最小包装单元的产量或数量；

103——换算系数。

5.6 数据收集与处理

5.6.1 数据收集范围

数据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数据收集范围应涵盖核算边界中的每一个单元过程，数

据的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详细说明。数据收集表可参照附录A。

初级数据是通过直接测量、采访和调查，从组织直接获得的台账数据或采信智慧农场在

线数据，主要包括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原材料消耗、能耗、污染物排放以及运输（包括运输形

式、运输距离和运输量）等数据。

次级数据不是直接测量或计算得到的数据，主要包括原辅材料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以及

原材料运输所需的运输生命周期清单数据等。次级数据通常采用数据库数据，还应详细说明

数据来源、数据时间和数据类型等。

5.6.2 数据收集步骤

根据产品系统建立功能单位产品的结构图和产品生命周期过程流程图，描绘所有需要的

功能和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关的数据类型。对数据的特殊情况和其他问题应

进行文件记录。

5.6.3 数据收集要求

5.6.3.1 收集初级数据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代表性：初级数据应收集企业生产每功能单位产品所确定范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

b) 完整性：应按照评价农产品收集最近一个生长周期内的生产统计数据，并应收集系

统边界内所有单元过程中相关的输入和输出，包括投入品、能源，生产过程产生的

废弃物等；

c) 准确性：初级数据中的资源、能源、原材料消耗数据应来自于生产单元的实际生产

过程中实时在线记录和统计记录；所有初级数据均应转换为功能单位产品，且需要

详细记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来源、计算过程等。当存在数据偏差或数据缺失时，

应明确记录对于这些数据的处理规则；

d) 一致性：初级数据收集时，同类数据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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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 收集次级数据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代表性：次级数据应优先选择代表中国国内平均生产水平的数据，数据的参考年限

应优先选择近年数据。在没有符合要求的中国国内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国外同

类技术数据作为次级数据。另外，如果企业的原材料、投入品供应商可以提供符合

相关标准要求的、经第三方独立验证的上游产品碳足迹报告，也可以作为次级数据。

未经验证的数据库或数据，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应说明使用该数据库或数据的理由；

b) 完整性：次级数据的系统边界应从资源开采到这些原辅材料或能源出厂为止；

c) 一致性：所有被选择的次级数据应完整覆盖本文件确定的生命周期清单因子，并且

次级数据应转化为一致的物质名录后再进行计算，或者次级数据更新，LCA 报告

也应更新。

5.6.3.3 原材料获取阶段

5.6.3.3.1 以下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

按照农产品类别，宜收集的初级数据信息，详见附录A.1。

a) 原材料相关包含但不限于，包括：

1) 种子用量；

2) 化肥用量；

3) 有机源肥料用量；

4) 农药用量；

5) 辅助材料用量；

6) 包装材料用量；

7) 废水产生量；

8) 废弃物产生量。

b) 原材料运输相关项目，包括：

1） 每种运输方式的运输的数量和重量；

2） 每种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量，或其它可计算获得能源消耗量的数据；

3） 每种运输方式的吨公里数。
注：其它可计算获得能源消耗量的数据包括单位距离能源消耗量和运输距离、运输费用和能源单价等。

5.6.3.3.2 以下项目可收集次级数据

a） 原料生产与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

b） 辅料、包装材料等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

c） 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

d） 废弃物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

5.6.3.4 农作物种植阶段

5.6.3.4.1 以下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

按照农产品类别，宜收集初级数据信息见附录A.2。

5.6.3.4.2 以下项目可收集次级数据

a） 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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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废弃物处置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

5.6.3.5 废弃物处置阶段

以下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

根据废弃物处理方式，宜收集以下初级数据信息见附录A.3。

a） 固体废弃物处理量；

b） 固体废弃物处理方式；

c） 污水处理量；

d） 污水处理方式；

e） 若污水达标排放，系统出入口 COD、TKN 浓度等；

f） 沼液处理量；

g） 沼液处理方式。

5.6.3.6 存储阶段

5.6.3.6.1 以下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见附录 A.4

a） 每种运输方式的产品运输的数量和重量；

b） 每种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量，或其它可计算获得能源消耗量的数据；

c） 每种运输方式的吨公里数；

d） 存储相关能源消耗相量。
注：其他可计算获得能源消耗量的数据包括单位距离能源消耗量和运输距离、运输费用和能源单价等。

5.6.3.6.2 运输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因子可收集次级数据。

5.6.4 数据取舍原则

5.6.4.1 输入和输出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均应包括在内。其中必须列出的数据包括：

a）能源的所有输入，如电力、燃气等；

b）原料的所有输入；

c）向大气、水体等的各种排放；

d）任何有毒有害的材料和物质；

5.6.4.2 对于气候变暖环境影响较小的输入和输出，可以忽略，这些数据可包括：

a）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0.1%的项目输入；

b）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

以上所忽略的输入和输出辅料、原材料、零部件重量综合不得超过产品重量的5%。

5.6.5 数据分配原则

若所有单元过程的原材料投入和环境排放数据可以直接获得，原材料投入和环境排放数

据采用实际消耗或排放量。

若无法直接获得，要对原材料投入和环境排放数据进行分配。例如，可根据产出的各类

农产品的重量，对原材料投入和环境排放数据进行按比例分配。

6 固碳减排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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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固碳减排核算范围

农场应建立制度，制定计划，实施减排固碳新技术或项目。在当季农产品覆盖的时

间周期内，农产品所在农场范围内的农田土壤有机碳库的变化量和农产品种植施用的有

机源肥料相关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量。

6.2 固碳减排核算边界

土壤固碳核算边界为：种植农产品的地块。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核算边界为：农产品种植施用的有机类肥料相关的废弃物处置场

所。

6.3 固碳减排核算方法

6.3.1 土壤固碳核算方法

在核算期内，根据土壤有机质测定的实际值、农场每个时间点（时间等于0和时间等于

0-T）相应的面积，计算SOC0和SOCT，通过用核算期前后土壤碳库变化量，并除以时间（T），

得到核算期内年度土壤碳库变化量。农场土壤中有机碳库的年度变化量可用公式（2）和公

式（3）进行计算。

农场土壤中的年度碳库变化量△CL按公式（2）、（3）计算：

 
12
44

T
SOCSOC

C OT
L 


 …………………………（2）

 T,Oi1.058.0OMAHSOC iii   ………………（3）

式中：

△CL——农场土壤中的年度碳库变化量，单位为吨每年（以二氧化碳计）（tCO2/a）；

iSOC ——第i年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TSOC ——核算期最后一年的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0SOC ——核算期初始年的土壤有机碳库，单位为吨碳（tC）；
T——一个单独核算期的年数，单位为年（a）,通常取值为3年以上；
γi——第i年被估算土地的土壤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以土壤计）（gS/cm3）；
H——耕层深度，单位为厘米（cm）,（本标准中耕层深度为30cm）；
A——土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OMi——第i年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实测值，单位为克每千克土壤（以有机质计）（gM/(kgS)）；
44/12——CO2与C的换算系数，单位为吨每吨碳二氧化碳（以二氧化碳计）（tCO2/tC）；
0.58——有机质与有机碳的换算系数，单位为克每克有机质（以碳计）（gC/gM）；
0.1——单位换算系数；
i——核算期内的年数。

6.3.2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核算方法

在核算期内，农产品种植施用的有机源肥料减排核算方法参考附录B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减排核算方法。

6.4 数据监测计划及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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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减排数据监测计划应按照GB/T 33760中5.10制定和执行，应确保监测计划有效实施，
并记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对数据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系符合质量和规范要求。

7 零碳农产品评价

农产品碳足迹总和小于或等于种植季农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减排固碳量，可认定为零碳

农产品。

通过购买外界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农产品，不做零碳农产品评价。

8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应体现评价的实施过程，证据充分支撑评价结论。评价报告应包括以下基本内

容：

a）评价目的、范围及原则；

b）评价过程及方法；

c）产品碳足迹核算边界、排放类型和排放源、数据采集监测、核算方法、核算数据、

排放量的核实等内容；

d）固碳减排核算边界、数据采集监测、核算方法、核算数据、固碳减排量的核实等内

容；

e）评价结论；

f）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所采取的减排固碳措施；

g）支撑性文件清单。

9 数据质量保证和控制

应符合本文件5.6.3和6.4部分的相关要求。

10 包装和标识

10.1 零碳农产品的包装宜通过优化包装结构和尺寸，减少不必要的材料浪费，避免过度

包装。

10.2 零碳农产品的包装宜优先选用单一材质、生态、循环可降解的材料。不应使用含有

合成杀菌剂、防腐剂和熏蒸剂的包装材料。

10.3 零碳农产品的标识仅应用于按照本文件要求生产、处理并获得认证的产品。

10.4 零碳农产品的标识可采取粘贴或印刷方式加施在获证产品销售包装上。

10.5 印制在获证产品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材料上的认证标识，可按比例扩大或缩小，

但不应变形、变色。

10.6 零碳农产品包装上可印刷产品碳足迹数据，数据内容需同零碳农产品评价文件中的

内容一致。

10.7 零碳农产品的标识参考附录 C。



T/ZGCERIS 0001—2023

1

附 录 A（资料性）

宜收集初级数据的内容

A.1 原材料获取阶段：按照产品类别，具体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表A.1 提供了各类产品

宜收集初级数据的信息。

表A.1 产品原材料获取阶段宜收集初级数据的内容

材料/组件/能源资源 用量 单位
获取方式

备注
自产/外购 距离估算/来源地 运输方式

原材料

种子 kg

化肥 kg

有机源肥料

农药 kg

包装 kg

辅助材料 kg

……

生产过程能耗/水耗

热能 MJ /

燃料 MJ /

水 kg /

电力 kWh /

……

生产过程排放

废水 kg /

废料 kg /

…… /

A.2 种植阶段：按照产品类别，具体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表A.2 提供了各类产品宜收集

初级数据的信息。

表A.2 产品种植阶段宜收集初级数据的内容

产品/能源资源 产量/用量 单位
获取方式

备注
自产/外购

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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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能源资源 产量/用量 单位
获取方式

备注
自产/外购

产品 1 t

产品 2 t

……

生产过程能耗/水耗

热能 MJ /

燃料 MJ /

水 kg /

电力 kWh /

……

生产过程排放

废水 t /

废料 t /

…… /

A.3 废弃物处置阶段：按照产品类别，具体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表A.3 提供了各类产品

宜收集初级数据的信息。

表A.3 产品废弃物处置阶段宜收集初级数据的内容

产品/能源资源 用量 单位
获取方式

备注
自产/外购

废弃物量

废弃物 1 t

废弃物 2 t

....

运输过程能耗

汽油 kg /

柴油 kg /

电力 kWh /

……

A.4 存储阶段：按照产品类别，具体项目宜收集初级数据。表A.4 提供了各类产品宜收集

初级数据的信息。

表A.4 产品存储阶段宜收集初级数据的内容

产品/能源资源 用量 单位
获取方式

备注
自产/外购

存储过程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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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能源资源 用量 单位
获取方式

备注
自产/外购

热能 MJ /

燃料 MJ /

电力 kWh /

……



T/ZGCERIS 0001—2023

4

附 录 B（资料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核算方法

B.1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核算流程

B.1.1 确定温室气体核算边界

温室气体核算边界为向农场提供有机肥的处理设施。

B.1.2 识别基准线

基准线情景为能代表当地农业有机废弃物处理的常规处置方法。

B.1.3 计算温室气体减排量

根据废弃物处理技术工艺，选用相对应的核算方法，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选择排放

因子，对减排量进行核算。

B.2 核算边界

B.2.1 边界

图B.1 项目边界示意图

B.2.2 识别排放源

核算边界内包括或不包括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见表 B.1。

表 B.1 核算边界内包括或不包括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来源 气体 是否包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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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气体 是否包含 备注

基准线

排放

粪便处理

CO2 否

CH4 是 主要排放源

N20 是 主要排放源

电力消耗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N20 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N20 否

项目活动

排放

固态堆肥

CO2 否

CH4 是 主要排放源

N20 是 主要排放源

电力消耗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N20 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N20 否

B.3 基准线

对于养殖废弃物的利用基础基准线情景是养殖废弃物采用自然堆放或无盖厌氧塘进行

处理。

B.4 核算方法

B.4.1 减排量计算

项目减排量 E 按公式（1）计算：

E = BEy − （PEy + LEy） （1）

式中，

E—项目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减排量（tCO2e/年）；
BEy—基准线排放量（tCO2e/年）；

PEy—项目排放量（tCO2e/年）；

LEy—项目泄漏量（tCO2e/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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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 基准线排放计算

B.4.2.1 基准线排放计算公式

基准线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电力消耗产生的

排放量以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按照公式（2）计算，

BEy = BEcomp，y + BEEC，y + BEFC，y
（2）

式中，
BEy—基准线情景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BEcomp，y—基准线情景下废弃物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BEEC，y—基准线情景下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BEFC，y—基准线情景下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B.4.2.2 基准线情景下废弃物处理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基准线情景下废弃物处理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按照公式（3）进行计算。

Ecomp，y = ECH4，y + EN2O，y （3）

式中，

Ecomp，y—第 y 年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tCO2e/年)；

ECH4，y—第 y年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tCO2e/年)；

EN2O，y—第 y年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tCO2e/年)。

A） 废弃物处理采用自然堆放的方式

 自然堆放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ECH4，y，按照公式（4）计算：

ECH4，y = GWPCH4 × Qy × Ny × （1− Wy） × EFCH4，y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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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4，y—第 y年自然堆放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tCO2e/年)；

GWPCH4—CH4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CH4)；

Qy—第 y 年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t)；

N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有机质含量（%）；

W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水率（%）；

EFCH4，y
—废弃物处理过程中 CH4的排放因子（tCH4/t)。

 自然堆放过程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EN2O，y分为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两部分，按照公

式（5）计算：

EN2O，y = ED，N2O
+ EI，N2O （5）

式中，

BEN2O，y—第 y年的 N2O 排放（tCO2e/年）；

BED，N2O
—第 y 年的直接 N2O 排放（kgN2O-N/年）；

BEI，N2O
—第 y 年的间接 N2O 排放（kgN2O-N/年）。

 直接排放BED，N2O
，按照公式（6）计算，

ED，N2O，y = GWPN2O × Qy × Ny × （1− Wy） × EFN2O，y （6）

式中，

ED，N2O，y—自然堆放过程中产生的直接 N2O 排放量（tCO2e/年)；

GWPN2O—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N2O)；

Qy—第 y 年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t)；

N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氮量（%）；

W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水率（%）；

EFN2O，y—废弃物处理过程中 N2O 的排放因子（tN2O/tN)。

 间接排放EI，N2O
，按照公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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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2O
= （NV−MMS，i × EF1 + NL−MMS，i × EF2）� ×

44
28

× GWPN2O × 0.001 （7）

式中，

EI，N2O
—自然堆放过程中产生的间接 N2O 排放（tCO2e)；

NV−MMS，i—NH3和 NOx挥发引起的 N2O 排放量（kgN/年）；

EF1—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缺省值为 0.01kgN2O/

（kgNH3+NOX-N 挥发）；

NL−MMS，i—溶淋和径流损失的氮占所有施入氮的比例，默认值为 0.30；

EF2—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默认值为 0.0075；
GWPN2O—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 挥发氮大气沉积中的 N2O 排放量NV−MMS，i，按照公式（8）计算，

NV−MMS，i =（Ni × Nexi ×MS%j） × （FracGasMS)i （8）

式中，

NV−MMS，i—NH3和 NOx挥发引起的 N2O 排放量（kgN/年）；

Ni—第 i 类动物的年存栏量（头）；

Nexi—第 i 类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N/头/年），

MS%j—第 i 类动物粪便所占比例（%）；

FracGasMS—第 i 类动物粪肥氮通过 NH3和 NOx挥发的比例（%）。

B）废弃物处理采用无盖厌氧塘的方式

 废弃物采用无盖厌氧塘的处理方式时，CH4排放取决于家畜种类、管理系统和不同的管

理阶段，如相关数据不能通过实测获取，则采用公式（9）计算，

ECH4，y = GWPCH4 × DCH4 ×
j，LT

（MCFj × BLT × Ni × VSLT，y ×MS%j）� （9）

式中，

ECH4，y—第 y年的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tCO2/年）；



T/ZGCERIS 0001—2023

9

GWPCH4—CH4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CH4）；

DCH4—CH4的密度（t/m3）；

MCFj—基准线情景下粪便管理系统 j 的甲烷转换因子，采用《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编制指南》提供的默认值；

BLT—LT类型动物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生产潜力（m3CH4/kg 干物重），优先采用实测值，

如无法获取实测值，则可采取《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第 4卷第 10

章中提供的默认值；

Ni—第 i 类动物的年存栏量（头）；

VSLT，y—第 y年 LT 类型动物排泄的挥发性固体量，以干物重表示（kg-干物重/头/年）。优

先采用实测值，如无法获取实测值，则可采取《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

第 4卷第 10 章中提供的默认值或根据《2006 年 IPCC 清单指南》第 4 卷中的方法（tier2）

来估算；

MS%j—粪便管理系统 j 处理的动物粪便比例；

LT—家畜类型；

j—粪便管理系统类型。

 如可通过直接测定粪便量及其中挥发性固体的含量来计算基准线情景下废弃物处理过

程中 CH4排放量，则采用公式（10）计算，

ECH4，y = GWPCH4 × DCH4 × UFb ×
j，LT

MCFj × BLT × Qmanure，j，LT，y × SVSj，LT，y� （10

式中，

ECH4，y—第 y年的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tCO2/年）；

GWPCH4—CH4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CH4）；

DCH4—CH4的密度（t/m3）；

UFb—考虑模型不确定性的修正系数（0.94）；

MCFj—基准线情景下粪便管理系统 j 的甲烷转换因子，采用《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编制指南》提供的默认值；

BLT—LT类型动物挥发性固体的最大甲烷生产潜力（m3CH4/kg 干物重）；

Qmanure，j，LT，y—第 y 年动物粪便管理系统 j 中的 LT类型动物的粪便处理量（t/年，干物

质）；

SVSj，LT，y—第 y 年动物粪便管理系统 j中的 LT类型动物粪便中挥发性固体的含量（t/t，

干物质）

LT—家畜类型；

j—粪便管理系统类型。

 废弃物处理采用无盖氧化塘的处理方式时，N2O 排放量EN2O，y分为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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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按照公式（11）计算：

EN2O，y = BED，N2O
+ BEI，N2O （11）

式中，

EN2O，y—第 y年的 N2O 排放（tCO2e/年）；

BED，N2O
—第 y 年的直接 N2O 排放（kgN2O-N/年）；

BEI，N2O
—第 y 年的间接 N2O 排放（kgN2O-N/年）。

 直接排放ED，N2O
，按照公式（12）计算，

ED，N2O，y = GWPN2O × Qy × Ny × （1− Wy） × EFN2O，y （12）

式中，

ED，N2O，y—第 y年废弃物处理过程中的 N2O 直接排放量（tCO2e/年)；

GWPN2O—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N2O)；

Qy—第 y 年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t)；

N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氮量（%）；

W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水率（%）；

EFN2O，y—废弃物处理过程中 N2O 的排放因子（tN2O/tN)。

 间接排放EI，N2O
，按照公式（13）计算，

EI，N2O
= （NV−MMS，i × EF1 + NL−MMS，i × EF2）� ×

44
28

× GWPN2O × 0.001 （13）

式中，

EI，N2O
—第 y 年废弃物处理过程中的 N2O 间接排放量（tCO2e/年)；

NV−MMS，i—NH3和 NOx挥发引起的 N2O 排放量（kgN/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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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1—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缺省值为 0.01kgN2O/

（kgNH3+NOX-N 挥发）；

NL−MMS，i—溶淋和径流损失的氮占所有施入氮的比例，默认值为 0.30；

EF2—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默认值为 0.0075；
GWPN2O—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 挥发氮大气沉积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NV−MMS，i，按照公式（14）计算，

NV−MMS，i =（Ni × Nexi ×MS%j） × （FracGasMS)i （14）

式中，

NV−MMS，i—NH3和 NOx挥发产生的 N2O 排放量（kgN/年）；

Ni—第 i 类动物的年存栏量（头）；

Nexi—第 i 类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N/头/年），

MS%j—第 i 类动物粪便所占比例（%）；

FracGasMS—第i类动物粪肥氮通过NH3和NOx挥发的比例（%）。

B.4.2.3 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EC，y，按照公式（15）计算

EEC，y = EGPL × EFEC，CO2 （15）

式中，

EEC，y—第 y年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量（tCO2e/年)；

EGPL—第 y 年消耗的电量（MWh）；
EFEC，CO2

—电力排放因子（tCO2e/MWh）。

B.4.2.4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FC，y，按照公式（1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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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y =
i
FGi，y × NCVi，y × EFEC，i，CO2

� （16）

式中，

EFC，y—第 y 年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tCO2e/年)；

FGi，y—第 y 年消耗化石燃料 i 的量（t，m³/年）；

NCVi，y—化石燃料 i 的净热值（GJ/t，m³）；

EFEC，i，CO2
—化石燃料 i 的排放因子（tCO2e/GJ)。

 化石燃料 i 的排放因子EFEC，i，CO2
，按照公式（17）计算，

EFEC，i，CO2
= CCi × OFi ×

44
12

（17）

式中，

EFEC，i，CO2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tCO2e/GJ)；

CC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44
12
—转化为 CO2的系数（tCO2/tC）。

B.4.3 项目排放计算

B.4.3.1 项目排放计算公式

项目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按照公式（18）计算，

PEy = PEcomp，y + PEEC，y + PEFC，y （18）

式中，
PEy—项目活动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T/ZGCERIS 0001—2023

13

PEcomp，y—项目活动下堆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PEEC，y—项目活动下电力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PEFC，y—项目活动下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B.4.3.2 堆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堆肥处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Ecomp，y，按照公式（19）计算，

Ecomp，y = Ecomp，CH4，y + Ecomp，N2O，y （19）

式中，

PEm，y—第 y 年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e/年)；

PEcomp，CH4，y—第 y年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tCO2e/年)；

PEcomp，N2O，y—第 y年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tCO2e/年)。

A）堆肥过程中产生的CH4排放量

 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ECH4，y，按照公式（20）计算：

ECH4，y = GWPCH4 × Qy × Ny × （1− Wy) × EFCH4，y
（20）

式中，

ECH4，y—第 y年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CH4排放量（tCO2e/年)；

GWPCH4—CH4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CH4)；

Qy—第 y 年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t)；

N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有机质含量（%）；

W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水率（%）；

EFCH4，y
—堆肥过程中 CH4的排放因子（tCH4/t)。

B）堆肥过程中产生的N2O排放量

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EN2O，y分为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两部分，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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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1）计算：

EN2O，y = PED，N2O
+ PEI，N2O （21）

 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N2O 直接排放量ED，N2O
，按照公式（22）计算，

PED，N2O，y = GWPN2O × Qy× Ny × （1− Wy) × EFN2O，y （22）

式中，

ED，N2O，y—第 y年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N2O 排放量（tCO2e/年)；

GWPN2O—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N2O)；

Qy—第 y 年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t)；

N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氮率（%）；

Wy—进入处理系统的畜禽粪便量的含水率（%）；

EFN2O，y—堆肥过程中 N2O 的排放因子（tN2O/tN)。

 堆肥过程中产生的 N2O 间接排放量EI，N2O
，按照公式（23）计算，

EI，N2O
= （NV−MMS，i × EF1 + NL−MMS，i × EF2）� ×

44
28

× GWPN2O × 0.001 （23）

式中，

EI，N2O
—堆肥过程中产生的间接 N2O 排放（tCO2e)。

NV−MMS，i—NH3和 NOx挥发引起的 N2O 排放量（kgN/年）；

EF1—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缺省值为 0.01kgN2O/

（kgNH3+NOX-N 挥发）；

NL−MMS，i—溶淋和径流损失的氮占所有施入氮的比例，默认值为 0.30；

EF2—土壤和水面氮大气沉积产生的 N2O 排放的排放因子，默认值为 0.0075；
GWPN2O—N2O 的全球增温潜势（tCO2e/tN2O）。

 土壤中挥发氮大气沉积中的 N2O 排放量NV−MMS，i，按照公式（2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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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MMS，i =（Ni × Nexi ×MS%j） × （FracGasMS)i （24）

式中，

NV−MMS，i—NH3和 NOx挥发引起的 N2O 排放量（kgN/年）；

Ni—第 i 类动物的年存栏量（头）；

Nexi—第 i 类动物的年均氮排泄量（kgN/头/年），

MS%j—第 i 类动物粪便所占比例（%）；

FracGasMS—第 i 类动物粪肥氮通过 NH3和 NOx挥发的比例（%）。

B.4.3.2 项目情境下电力产生的排放和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参考基准线情境下B.4.2.3和

B.4.2.4中的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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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资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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